
一、重要提示

1.1�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

读同时刊载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公司网站（www.

cebbank.com）上的 2014年年度报告全文。

1.2�公司简介

A股股票简称 光大银行 A股股票代码 601818

A股股票上市交易所 上海证券交易所

H股股票简称 中国光大银行 H股股票代码 6818

H股股票上市交易所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蔡允革 李嘉焱

电话 010-63636388

传真 010-63636713

电子信箱 IR@cebbank.com

1.3�本报告摘要中“公司” 、“本行” 、“本公司” 、“全行” 、“光大银行” 均指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本集团” 指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附属

子公司。

二、主要财务数据和股东变化

2.1主要财务数据

项 目 2014年 2013年 2012年

经营业绩（人民币百万元）

营业收入 78,531 65,306 59,916

利润总额 38,554 34,421 31,590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利润 28,883 26,715 23,591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28,795 26,621 23,537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净资产 178,975 152,839 114,178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4,699 -697 272,005

每股计（人民币元）

归属于本行股东的每股净资产 3.83 3.30 2.82

基本及稀释每股收益 0.62 0.66 0.58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基本每股收益 0.62 0.66 0.58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0.74 -0.02 6.73

规模指标（人民币百万元）

资产总额 2,737,010 2,415,086 2,279,295

贷款余额 1,299,455 1,166,310 1,023,187

－正常贷款 1,283,930 1,156,281 1,015,574

－不良贷款 15,525 10,029 7,613

贷款减值准备 28,025 24,172 25,856

负债总额 2,557,527 2,262,034 2,164,973

存款余额 1,785,337 1,605,278 1,426,941

－企业活期存款 486,562 434,902 440,058

－企业定期存款 881,295 768,315 669,551

－零售活期存款 119,794 104,140 102,562

－零售定期存款 225,360 206,506 155,894

－其他存款 72,326 91,415 58,876

同业拆入 36,744 50,817 23,205

股东权益总额 179,483 153,052 114,322

盈利能力指标（％）

平均总资产收益率 1.12 1.14 1.18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17.36 21.48 22.54

全面摊薄净资产收益率 16.14 17.48 20.66

净利差 2.06 1.96 2.34

净利息收益率 2.30 2.16 2.54

成本收入比 29.82 31.58 29.97

资产质量指标（％）

不良贷款率 1.19 0.86 0.74

拨备覆盖率 180.52 241.02 339.63

拨贷比 2.16 2.07 2.53

正常类贷款迁徙率 4.08 1.77 1.32

关注类贷款迁徙率 26.68 17.47 6.01

次级类贷款迁徙率 64.04 86.45 46.68

可疑类贷款迁徙率 28.77 21.48 7.86

2.2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单位：户

A股 H股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316,665 1,275

A股年报披露前第五个交易日股东总数 377,754 1,175

2.3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报告期内增减

数量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质押或冻

结的股份

数量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

司

国家 -26,304,189 41.24 19,250,916,094 - -

香港中央结算 （代理人）

有限公司，其中：

- 444,529,500 14.70 6,861,086,500 - 未知

Ocean�Fortune�Investment�

Limited

境外法人 25,861,000 3.39 1,584,273,000 - -

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

公司

境内法人 - 2.23 1,041,260,000 - -

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 境内法人 4,183,775 4.41 2,057,280,034 - -

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 境外法人 -114,520,045 3.37 1,572,735,868 - -

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境内法人 -1,311,547 2.05 954,836,367 - -

申能(集团)有限公司 境内法人 -1,052,168 1.64 766,002,403 - -

红塔烟草（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法人 -739,561 1.15 538,417,850 - -

广州海运（集团）有限公

司

境内法人 423,932,589 0.91 423,932,589 - -

上海城投控股股份有限公

司

境内法人 -484,167 0.76 352,485,083 - -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

境内法人 101,900,000 0.72 334,446,842 - -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国

人寿再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是中国再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是中国光大集团有限

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中国光大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光大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长为同一人，并且部

分高级管理层互相重合；广州海运（集团）有限公司和 Ocean�Fortune�Investment�Limited均为中国海运（集团）总公司的控

股子公司。 除此之外，公司未知上述股东之间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关系。

注：1、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以代理人身份，代表截至报告期末在该

公司开户登记的所有机构和个人投资者持有的本公司 H 股股份数合计 6,861,086,

500股，除本公司已获悉 Ocean� Fortune� Investment� Limited、中国人寿再保险股份

有限公司分别代理于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的本公司 H 股股数为 1,584,

273,000 股、1,041,260,000 股以外，代理于香港中央结算(代理人)有限公司的本公

司其余 H 股股数为 4,235,553,500股。

2、报告期内，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等部分股东因国有股减持导致持股

数量减少。

3、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由国有独资企业改制为股份制公

司，并更名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以下简称“光大集团” ）。 该公司由财政部

与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汇金公司” ）发起设立，汇金公司以其

持有的 90亿股本行股份出资到光大集团，相关股权变更手续正在办理。

2.4公司主要股东情况

报告期末，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41.24%；中国

光大集团股份公司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比例 4.41%。

经国务院批准，中国光大（集团）总公司由国有独资企业改制为股份制公司，

并更名为中国光大集团股份公司，该公司由财政部与汇金公司发起设立。 根据发

起人协议，汇金公司以其持有的 90亿股本行股份出资到光大集团，该股权变更手

续完成后，光大集团直接持有本行股份比例由 4.41％升至 23.69％，汇金公司直接

持有本行股份比例由 41.24％变为 21.96％。 2014年 12月 8日，中国光大集团股份

公司正式挂牌成立。 上述股权变更已由中国证监会、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

员会豁免汇金公司的要约收购义务。 截至本报告摘要发布日，相关变更手续正在

办理中。

三、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一）整体经营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按照董事会的整体部署，一手抓业务发展一手抓风险防控，坚

持“存款立行” 策略，取得了较好的经营业绩：资产负债规模平稳增长，结构优化

取得新进展，利润增长符合预期，资产质量实现管控目标，风险抵御能力得到加

强，品牌形象和市场价值进一步提升。

1、业务规模平稳增长，结构调整力度加大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产总额为 27,370.10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3,219.24亿元，增

长 13.33%；负债总额 25,575.27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2,954.93 亿元，增长 13.06%；客

户存款总额 17,853.37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800.59 亿元，增长 11.22%；贷款和垫

款总额 12,994.55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1,331.45 亿元，增长 11.42%；本外币存贷比

为 70.10%， 严格控制在监管要求内； 零售贷款在贷款和垫款总额中的占比达

35.28%，比上年末上升 1.72个百分点，贷款结构调整显著。

2、营业收入持续增长，收入结构不断优化

报告期内，本集团实现营业收入 785.31 亿元，比上年增加 132.25 亿元，增长

20.25%；发生营业支出 401.15 亿元，比上年增加 90.94 亿元，增长 29.32%；实现税

前利润 385.54 亿元，比上年增加 41.33 亿元，增长 12.01%；净利润 289.28 亿元，比

上年增加 21.74亿元，增长 8.13%。 本集团实现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91.57 亿元，

同比增加 42.05亿元，增长 28.12%，成为营业收入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 手续费及

佣金净收入在营业收入中的占比达 24.39%，同比上升 1.49 个百分点，收入结构有

所优化。

3、资产质量基本稳定，风险状况总体可控

报告期末，本集团不良贷款余额 155.25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54.96 亿元；不良

贷款率 1.19%，比上年末上升 0.33 个百分点；信贷拨备覆盖率 180.52%，比上年末

下降 60.50个百分点。

4、成功发行二级资本债，资本充足水平有所上升

报告期末，本集团资本充足率 11.21％，比上年末上升 0.64 个百分点；核心一

级资本充足率及一级资本充足率 9.34％，比上年末上升 0.23个百分点。

（二）利润表主要项目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4年 2013年 增减额

净利息收入 58,259 50,862 7,397

手续费及佣金净收入 19,157 14,952 4,205

其他收入 1,115 (508) 1,623

业务及管理费 23,416 20,622 2,794

营业税及附加 6,361 5,607 754

资产减值损失 10,209 4,633 5,576

其他支出 129 159 (30)

营业外收支净额 138 136 2

税前利润 38,554 34,421 4,133

所得税 9,626 7,667 1,959

净利润 28,928 26,754 2,174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8,883 26,715 2,168

（三）资产负债表主要项目情况

1、本集团资产总额构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4年 12月 31日 2013年 12月 31日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贷款和垫款总额 1,299,455 1,166,310

贷款减值准备 (28,025) (24,172)

贷款和垫款净额 1,271,430 46.45 1,142,138 47.29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款项 40,316 1.47 67,153 2.78

现金及存放央行款项 354,185 12.94 312,643 12.95

投资证券及其他金融资产 589,626 21.54 494,927 20.49

拆出资金及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419,415 15.33 293,473 12.15

应收利息 14,621 0.53 13,074 0.54

固定资产 13,043 0.48 12,629 0.52

无形资产 922 0.04 763 0.03

商誉 1,281 0.05 1,281 0.05

递延所得税资产 3,034 0.11 4,015 0.17

其他资产 29,137 1.06 72,990 3.03

资产合计 2,737,010 100.00 2,415,086 100.00

2、本集团负债总额构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4年 12月 31日 2013年 12月 31日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向中央银行借款 30,040 1.17 - -

客户存款 1,785,337 69.81 1,605,278 70.97

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存放款项 507,187 19.83 438,604 19.39

拆入资金及卖出回购金融款 88,516 3.46 113,981 5.04

衍生金融负债 781 0.03 2,465 0.11

应付职工薪酬 9,668 0.38 8,149 0.36

应付税费 3,829 0.15 2,605 0.12

应付利息 29,950 1.17 20,949 0.93

预计负债 424 0.02 326 0.01

应付债券 89,676 3.51 42,247 1.87

其他负债 12,119 0.47 27,430 1.20

负债合计 2,557,527 100.00 2,262,034 100.00

3、本集团股东权益构成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4年 12月 31日 2013年 12月 31日

实收股本 46,679 46,277

资本公积 33,365 32,537

其他综合收益 222 （3,830）

盈余公积 12,050 9,199

一般准备 33,903 29,861

未分配利润 52,756 38,795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权益合计 178,975 152,839

少数股东权益 508 213

股东权益合计 179,483 153,052

（四）现金流量表情况

本集团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 346.99 亿元。 其中，现金流入 5,090.91 亿

元，比上年增加 956.46 亿元，增长 23.13%，主要是客户存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

存放款项增加，以及生息资产规模的增长相应发生的利息、手续费增加；现金流出

4,743.92 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602.50 亿元，增长 14.55%，主要是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拆出资金等增加。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出 925.27亿元。 其中，现金流入 1,935.01亿元，比上

年减少 530.71 亿元，下降 21.52%，主要是收回投资减少；现金流出 2,860.28 亿元,

比上年增加 167.36亿元，增长 6.21%，主要是投资支付的现金增加。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净流入 387.82 亿元， 比上年增加 361.48 亿元， 增长 1,

372.36％，主要是本年度发行了二级资本债和同业存单。

（五）贷款质量情况

受经济增速放缓、下行压力加大等因素影响，本集团不良贷款额有所增加。 报

告期末，不良贷款余额 155.25亿元，比上年末增加 54.96亿元；不良贷款率 1.19％，

比上年末升 0.33个百分点。

下表列示本集团信贷资产五级分类情况：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4年 12月 31日 2013年 12月 31日

余额 占比 余额 占比

正常 1,241,912 95.57 1,140,392 97.78

关注 42,018 3.24 15,889 1.36

次级 8,685 0.67 5,768 0.50

可疑 4,864 0.37 2,496 0.21

损失 1,976 0.15 1,765 0.15

客户贷款和垫款总额 1,299,455 100.00 1,166,310 100.00

正常贷款 1,283,930 98.81 1,156,281 99.14

不良贷款 15,525 1.19 10,029 0.86

（六）主要财务指标增减变动幅度及其原因

单位：人民币百万元、％

项目

2014年 12月 31

日

2013年 12月 31

日

增减幅 变动主要原因

存放同业及其他金融机构

款项

40,316 67,153 -39.96

根据资金头寸及市场利率变化情况， 减少存

放同业业务规模

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

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4,377 12,490 -64.96 交易性金融资产减少

衍生金融资产 1,082 1,870 -42.14

市场利率下行，利率类衍生品资产负债重估

同时下降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286,682 169,182 69.45

出于流动性管理需要， 增加买入返售金融资

产规模

其他资产 29,137 72,990 -60.08 表内理财投资敞口减少

衍生金融负债 781 2,465 -68.32

受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部分外汇掉期业务

重估损失减少

应交税费 3,829 2,605 46.99

减值准备支出增加，允许税前扣除的资产损

失减少，应纳所得税额增加

应付利息 29,950 20,949 42.97 吸收存款的规模和利率均有所上升

预计负债 424 326 30.06 预计负债增加

应付债券 89,676 42,247 112.27 发行同业存单及二级资本债券

其他负债 12,119 27,430 -55.82 因错配入表的理财资产负债规模同时减少

其他综合收益 222 (3,830) 不适用

市场利率回落导致可供出售金融资产公允价

值上升

盈余公积 12,050 9,199 30.99 计提盈余公积

未分配利润 52,756 38,795 35.99 当期利润增长

项目 2014年 2013年 增减幅 变动主要原因

投资收益 /（损失） (117) (475) 不适用 交易性债券处置收益增加

公允价值变动净收益 /

（损失）

1,300 (524) 不适用

受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部分外汇掉期业务

远期端估值增加，同时债券价格走高，交易性

债券估值明显上升

汇兑净收益 /（损失） (210) 367 -157.22

受人民币汇率变动影响，部分外汇掉期业务

即期端交割收益减少，与公允价值变动净收

益存在负相关

资产减值损失 (10,209) (4,633) 120.35 计提的贷款减值损失增加

四、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4.1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财政部于 2014�年 1�月和 2�月颁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9�号—职工薪酬》

(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30号—财务报表列报》 (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 (修订)� 、《企业会计准则第 39�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

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五项准则。 公司在编制 2013年度财务报表时已提

前采用了上述准则，并向董事会汇报及对外公告，编制 2014 年度财务报表时也继

续采用。 上述准则的采用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重大影响，

只是在披露格式方面有所调整。

财政部于 2014�年 3�月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 (修

订)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两项准则。 公司在编

制 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表、三季度财务报表时已采用了这些准则，并向董事会汇

报及对外公告，在编制 2014年度财务报表时也继续采用。 其中根据《企业会计准

则第 2�号 -- 长期股权投资》（修订）准则，公司将 2014 年末持有的部分权益性

投资 3.1亿元从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改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 并采用追溯调整

法对比较财务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了调整。 除此之外，无需对以前年度财务报表

进行追溯调整。

财政部于 2014� 年 6 月颁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 号—金融工具列报》，

2014年 3月颁布了《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区分及相关会计处理规定》。 公司在

编制 2014年度财务报表时采用了该准则和规定。 该准则和规定的采用对公司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重大影响，仅在披露格式方面有所调整。

公司的年审会计师对 2014 年整个年度的会计政策变更情况出具了专项说

明。

4.2报告期内未发生需追溯重述的重大会计差错。

4.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财务报表合并范围未发生变化。

4.4公司 2014 年度财务报告已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审计准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董事长：唐双宁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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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于 2015年 3月 13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在中国

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董事 18 名，亲自出席 15 名，马腾董

事、杨吉贵董事、冯仑独立董事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其中，马腾董事、杨吉贵

董事书面委托赵欢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冯仑独立董事书面委托乔志

敏独立董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

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8名监

事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由唐双宁董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8票，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项报告需提交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于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经营计划和财务预算方案 >

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8票，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项议案所含的财务预算方案不涉及需要提请股东大会批准的固定资产投

资预算。

三、《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8票，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经测算，本公司 2015年度固定资产投资预算为人民币 29.4 亿元，详情将在股

东大会会议资料中披露。

该项议案需提交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四、《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8票，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项报告需提交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8票，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1）以 2014 年度税后净利润人民币 2,850,974.31 万元(净利润为本公司口径

数据，不含子公司)为基数，按 10%的比例提取法定公积金人民币 285,097.43万元。

（2） 根据财政部的有关规定，2014年全年提取一般准备金人民币 404,224.57

万元。

（3）向全体股东派发现金股息，每 10�股派发人民币 1.86 元（税前），共计人

民币 868,231.17万元，占合并报表口径归属于本公司股东净利润的 30.06％。 现金

股息以人民币计值和发布，以人民币向 A 股股东支付，以港币向 H 股股东支付。

港币实际派发金额按照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前一周 （包括股东大会当日）中

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人民币兑换港币平均基准汇率计算。

上述利润分配方案执行后，2014 年度结余未分配利润人民币 1,293,421.14 万

元，结转到下一年度。

该项议案需提交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本公司独立董事对利润分配方案发表了独立意见， 认为本公司拟定的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符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和持续稳健发展的需要，不存在损害包括

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关于审议 2014年度 A股年报、摘要及 H 股年报、业绩公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8票，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A 股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及本公司网站

（www.cebbank.com），A股年报摘要亦登载于 3月 28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

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

H 股具体内容详见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网站（www.hkex.com.hk）及本

公司网站（www.cebbank.com）。

七、《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会计政策变更情况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8票，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会计政策变更情况请见附件。

八、《关于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的

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8票，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公司网站（www.cebbank.com）。

九、《关于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 的

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8票，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公司网站（www.cebbank.com）。

十、《关于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 的议

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8票，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社会责任报告》 具体内容详见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本公司网站（www.cebbank.com）。

十一、《关于对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2014 年度审计工作评价及 2015 年

续聘的建议》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8票，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同意 2015年度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境内审计的会

计师事务所，续聘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司境外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财务报

表审计费为 890万元（不含代垫费、税费）；续聘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为本公

司内部控制审计的会计师事务所，内部控制审计费为 100万元（含代垫费、税费）。

该项议案需提交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公司独立董事从客观、独立的角度作出判断，同意该项议案。

十二、《关于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风险偏好重检及 2015 年

风险偏好设定建议 >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8票，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本公司在评价 2014 年风险偏好传导执行情况基础上， 依据 2015 年业务计

划、财务预算、资本规划等，调整完善了相应风险偏好管理体系框架。

十三、《关于确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董事薪酬标准的议

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4票，同意 14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张新泽、乔志敏、谢荣、霍霭玲四位独立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该项议案需提交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独立董事对该项议案的独立意见：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本公司独立董事从客观、独立的角度作出判断，同意该项议案。

十四、《关于为关联法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7票，同意 1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王淑敏董事在表决中回避。

该项议案已经全体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独立董事对该笔关联交易公允性及内部审批程序履行情况的独立意见：根据

相关规定，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公

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并已依法履行内部审批程序。

该项议案涉及的关联交易公告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本

公司网站（www.cebbank.com），以及《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

十五、《关于设立理财业务独立法人机构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8票，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同意本公司全资设立理财业务子公司，该事项需报请监管机构审批。

十六、《关于董事会向董事会战略委员会授权消费者权益保护管理相关职能

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8票，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为深入贯彻落实监管部门对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的相关要求，进一步完善本

公司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体制机制，董事会同意授权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履行消费

者权益保护相关职能。

十七、《关于提请召开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的议

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8票，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同意召开本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 并授权本公司董事会秘书在本

次董事会会议结束后根据实际情况确定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适时向

股东发出股东大会通知，并负责筹备本次股东大会的具体事宜。

十八、《关于续聘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担任 2015 年度董事会 A 股法律顾

问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18票，同意 18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董事会同意续聘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担任 2015 年度董事会 A 股法律顾

问，并同意授权本公司董事会秘书与北京市君合律师事务所商洽聘用协议事宜并

签署协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28日

附件: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会计政策变更情况的议案

董事会：

2014年财政部陆续颁布和修订了八项企业会计准则，本行采用了这些准则并

相应对有关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上市公司在报告期内做出会计政策变更的，

应当在年度报告中进行说明，并提交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的书面报告，

以及会计师事务所对变更的说明。 为此，现对 2014年整个年度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汇报如下：

财政部于 2014年 1月和 2月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修

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

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五项准则。 本行在编制 2013 年度财务报表时已提

前采用了这些准则，并向董事会汇报及对外公告，编制 2014 年度财务报表时也继

续采用这些准则。 这些准则的采用对本行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

重大影响，只是在披露格式方面有所调整。

财政部于 2014�年 3�月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修

订）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两项准则。 本行在编

制 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表、三季度财务报表时已采用了这些准则，并向董事会汇

报及对外公告，在编制 2014年度财务报表时，也继续采用这些准则。其中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 本行将 2014 年末持有的部分权益

性投资 3.1亿元，从按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改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并采用追溯

调整法对 2013年比较财务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了调整。 除此之外，无需对以前年

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财政部于 2014年 6月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于

2014年 3月颁布了《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区分及相关会计处理规定》。 本行在

编制 2014年度财务报表时采用了该准则和规定。 该准则和规定的采用对本行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重大影响，只是在披露格式方面有所调整。

对于上述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本行已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 2014 年整个年度

的会计政策变更情况出具了专项说明。

以上议案，请予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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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十六次

会议于 2015年 3月 17日以书面形式发出会议通知， 并于 2015 年 3 月 27 日在中

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方式召开。 会议应出席监事 9名，亲自出席 8名，吴俊豪监

事因其他公务未能亲自出席， 书面委托牟辉军监事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会议的召开符合法律、法规、规章和《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

称“《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由蔡浩仪监事长主持，审议并通过以下议案：

一、《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该项报告需提交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二、《关于审议 2014 年度 A 股年报、摘要及 H 股年报、业绩公告的议案》，并

出具以下审核意见：

（一）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

制度的各项规定。

（二）报告的内容和格式符合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所包含的信息真实反映

了公司 2014年度的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等事项。

（三）在监事会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

密规定的行为。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三、《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监事会对该方案无异议。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四、《关于 <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报告 > 的

议案》

监事会对该报告无异议。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五、《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对董事 2014年度履职评价报告》

监事会同意将评价结果向董事会通报。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六、《关于确定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监事薪酬标准的议案》

表决情况：每位监事薪酬的有效表决票均为 8 票，同意均为 8 票，反对均为 0

票，弃权均为 0票。 各位监事在涉及本人薪酬标准的表决过程中回避。

该项议案需提交 201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七、《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会计政策变更情况的议案》

表决情况：有效表决票 9票，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会计政策变更情况请见附件。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 3月 28日

附件:

关于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会计政策变更情况的议案

监事会：

2014年财政部陆续颁布和修订了八项企业会计准则，本行采用了这些准则并

相应对有关会计政策进行了变更。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做好上市公司 2014

年年度报告披露工作的通知》要求，上市公司在报告期内做出会计政策变更的，应

当在年度报告中进行说明，并提交董事会、监事会和独立董事意见的书面报告，以

及会计师事务所对变更的说明。 为此，现对 2014年整个年度会计政策变更情况汇

报如下：

财政部于 2014年 1月和 2月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9 号—职工薪酬》（修

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0 号—财务报表列报》（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3

号—合并财务报表》（修订）、《企业会计准则第 39 号—公允价值计量》、《企业

会计准则第 40号—合营安排》五项准则。 本行在编制 2013 年度财务报表时已提

前采用了这些准则，并向董事会汇报及对外公告，编制 2014 年度财务报表时也继

续采用这些准则。 这些准则的采用对本行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

重大影响，只是在披露格式方面有所调整。

财政部于 2014�年 3�月颁布了《企业会计准则第 2 号—长期股权投资》（修

订）和《企业会计准则第 41号—在其他主体中权益的披露》两项准则。 本行在编

制 2014年半年度财务报表、三季度财务报表时已采用了这些准则，并向董事会汇

报及对外公告，在编制 2014年度财务报表时，也继续采用这些准则。其中根据《企

业会计准则第 2号—长期股权投资》（修订）， 本行将 2014 年末持有的部分权益

性投资 3.1亿元，从按长期股权投资核算改按可供出售金融资产核算，并采用追溯

调整法对 2013年比较财务报表的相关项目进行了调整。 除此之外，无需对以前年

度财务报表进行追溯调整。

财政部于 2014年 6月颁布了 《企业会计准则第 37�号—金融工具列报》，于

2014年 3月颁布了《金融负债与权益工具的区分及相关会计处理规定》。 本行在

编制 2014年度财务报表时采用了该准则和规定。 该准则和规定的采用对本行财

务状况、经营成果及现金流量未产生重大影响，只是在披露格式方面有所调整。

对于上述会计政策变更情况， 本行已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 2014 年整个年度

的会计政策变更情况出具了专项说明。

该议案已经监事会监督委员会审议通过，现提请监事会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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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简述交易风险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

的议案》，同意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核定 80

亿元综合授信额度，其中涉及关联交易金额为 40亿元。 本次授信的定价依据市场

原则进行，授信条件不优于本公司其他授信业务。 该笔交易为本公司的正常授信

业务，对本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需提请投资者注意的其他事项：无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中信建投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为中信建投证券核定 80 亿元综

合授信额度，品种为货币市场交易 10 亿元，保本型投资额度 25 亿元，黄金租赁业

务 5亿元，理财专项增信限额 40亿元，期限 12个月，担保方式为信用。 其中，理财

专项增信限额业务为非保本理财业务，即交易涉及的资金投向为非保本型理财产

品，本公司只是作为代理人，而非真正的交易主体，不构成关联交易，故本次授信

涉及关联交易金额为 40亿元。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

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

实施指引》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由于本公司主要

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中信建投证券具有重大影响，且本公司王淑敏

董事在中信建投证券担任董事，因此中信建投证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本次交易

构成本公司的关联交易。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 过去 12 个月内本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

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未达到 3000 万元以上且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

净资产绝对值 5%以上。

二、关联方介绍

（一）关联方关系介绍

由于本公司主要股东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对中信建投证券具有重大

影响，且本公司王淑敏董事在中信建投证券担任董事，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及《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中信建投证券为本公司的关联方。

（二）关联方基本情况

中信建投证券成立于 2005 年 11 月 2 日， 前身为中信建投证券有限责任公

司，是经中国证监会批准设立的全国性大型综合证券公司，注册资本为 61 亿元，

注册地址为北京市朝阳区安立路 66 号 4 号楼，主要办公地点在北京，法定代表人

为王常青，企业性质为股份有限公司，其主要股东为北京国有资本经营管理中心、

中央汇金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世纪金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与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截至 2013年末，中信建投证券在全国 30个省、市、自治区设有 9家分公司、175

家证券营业部。 目前公司下设中信建投期货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资本管理有限公

司、中信建投（国际）金融控股有限公司、中信建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等全资、控

股子公司，开展期货、直接投资、国际业务与基金管理业务等。

中信建投证券已连续五年在中国证监会分类监管评级中获评 A 类 AA 级，成

为证券行业资质评级最高的公司之一。 截至 2013年末，中信建投证券资产总额为

674.10亿元，负债总额为 542.56亿元，所有者权益为 131.54亿元。 2013年度，中信

建投证券实现营业收入 56.50亿元，利润总额 24.21亿元，净利润 17.78亿元。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

本次关联交易的名称和类别为向关联方提供财务资助。

(二)关联交易价格确定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本次关联交易的定价依据市场原则进行，授信条件不优于本公司其他授信业

务；本公司对中信建投证券的授信按一般商业条款进行。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本次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本公司给予中信建投证券核定 80 亿元综合授信

额度，品种为货币市场交易 10 亿元，保本型投资额度 25 亿元，黄金租赁业务 5 亿

元，理财专项增信限额 40亿元，期限 12个月，担保方式为信用。 其中，理财专项增

信限额业务为非保本理财业务， 即交易涉及的资金投向为非保本型理财产品，本

公司只是作为代理人，而非真正的交易主体，不构成关联交易，故本次授信涉及关

联交易金额为 40亿元。

本次关联交易经本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本公司将按照对客户授信一般商

业条款与中信建投证券签署具体协议。

五、本次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作为上市的商业银行，以上关联交易为本公司的正常授信业务，对本

公司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状况无重大影响。

六、本次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本次交易的授信额度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以上， 需由董事

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查后，提交董事会批准。 本次关联交易不需要本公司股

东大会审批，也不需要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2015年 3月 26日， 本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七次会

议，会议审议并同意将上述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2015年 3月 27日， 本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批准上述关联交

易。本公司董事对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一致通过，关联董事王淑敏董事回避表决。

参与表决的本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认为该关联交

易事项符合法律法规以及《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规定，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

本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形，并对该议案投赞成票。

七、附件

（一）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二）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三）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 3月 28日

附件 1：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事前认可声明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 2015 年 3 月 27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审议的 《关于为关联法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进行了审阅，事先了解了相关议案内容，同意将该议案提交本公司第六届董事

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

独立董事：

张新泽 乔志敏 谢 荣 霍霭玲 徐洪才 冯 仑

附件 2：

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

的指导意见》、《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作为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 )的独立董事,我们对提交 2015 年 3 月 27 日第六届董事会第三十次会

议审议的 《关于为关联法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授信额度的议

案》发表独立意见如下：

1、 本公司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授信的事项属于本公司日常业

务经营中的合理交易，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 本次交易遵循公平、公正、公开的原

则，依照市场公允价格进行，符合本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本公司及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不会对本公司本期及未来的财务状况产生不利影响，也不

会影响上市公司的独立性。

2、 本公司对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进行授信的相关议案已经第六届董

事会第三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在提交董事会会议审议前，已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

并经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审核通过。 本次关联交易已经依法履行了内部审

批程序，决议合法、有效。

独立董事：

张新泽 乔志敏 谢 荣 霍霭玲 徐洪才 冯 仑

附件 3：

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七次会议

决议

中国光大银行第六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于 2015 年 3 月

26日在中国光大银行总行以现场方式召开。

出席:

霍霭玲 独立董事

张新泽 独立董事

乔志敏 独立董事

谢 荣 独立董事

委托出席:

赵 威 董 事

法定人数:

本次会议应到委员 5人，亲自出席 4 人，赵威委员因故不能到会，委托霍霭玲

主任委员代为出席会议并行使表决权。 出席本次会议的委员达到法定人数，符合

《中国光大银行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工作规则》的规定。

会议决议:

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关联法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定综合

授信额度的议案》，同意提交董事会批准。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二、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4年度关联交易情况报

告》，同意作为书面报告提交董事会。

表决情况：一致同意。

三、会议听取了《中国光大银行关联交易监控平台系统项目工作汇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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